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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两次民族国家构建中单一制选择之比较
———兼论现代中国国家基本制度建设( 上)

王 续 添

〔摘要〕民族国家构建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中国先后两次构建即 1912 年中

华民国的构建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虽然都选择了单一制，但两次选择过程中又先后受到

美国联邦制和苏联联邦制的影响。两次单一制选择的背景和条件、主体和主导力量、具体内涵、过程

和结果有所同有所不同。两次单一制选择的复杂历史过程，引发对相关政治学问题的诸多思考: 单一

制的本质及与联邦制的区别、关联和现代中国单一制的属性特征; 现代中国选择单一制与借鉴联邦制

的缘由抑或必然性以及历史和现实价值; 建设和完善这一国家基本制度的关键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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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Unitary System Choice of Two Times’Nation-state Buildings in
Modern China———On Modern China’s National Basic System Construction ( Ⅰ)

Wang Xutian
Abstract: Nation-state building is the core and key issue for China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hough the two

times’buildings respectively in 1912 of Ｒepublic of China and in 1949 of the PＲC chose unitary system，the two

times’choice process was influen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background and conditions，

the body and the dominant force and its specific content，process and results were same with differences． The

complex historical process of two times’unitary system choice raised many thoughts on the relevant political is-

sues: the difference and relations between unitary system and federal system and the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ina’s unitary system; reasons or necessities of modern China’s choice of unitary system and learning

from federal system and its value of history and reality; and the focus and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and improving

this basic system．

引言: 问题提出和分析框架

近代以来国家的发展变化是人类政治史上

普遍和复杂的现象。梳理和诠释这一政治变迁

的历史，无疑是思考其未来建设和发展路向的

前提。这一 点 对 于 近 代 以 来 的 中 国 也 是 如 此，

特别是其剧变的 20 世纪上半叶，是一个不断与

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并从传统急剧走向现代的 50

年。在这频繁与外部互动和内部剧烈变动的过

程中，其重要和核心的问题就是现代国家即民

族国家的构建。先后进行的两次构建即 1912 年

中华民国的构建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

建①，虽然都选择了单一制，但两次选择过程和

结果又存在诸多差异，凸显了中国和外部世界

互动的时代差异性、复杂性以及内部变化的剧

烈性。那么，两次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结

构形式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设计和制度选

择的主体、内涵、过程和结果是什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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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仅以两次民族国家构建之时单一制选择过程

的两个历史节点来考察，不具体论述这两个节点之

间的制度 演 化，尤 其 是 1927 年 南 京 国 民 政 府 的 建

立，虽然也涉及了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在内的国家基本

制度的重建，但一般被看做是中华民国治权的转移，

故在此不将此一时期单一制的具体变化纳入讨论。



有何异同? 为什么两次都受到联邦制或联邦主

义的影响而又都选择了单一制? 两次单一制选

择的复杂历史过程，也启迪我们重新思考和认

识现代国 家 基 本 制 度 建 设 的 相 关 政 治 学 问 题。

本文拟循着这样的思考脉络，以政治科学的历

史解释为基本方法，建构如下分析框架，并在

此基础上阐释和回答上述问题。

对两次民族国家构建中单一制选择的构成

要素和影响因素的分解是建构该分析框架的关

键，而这种分解又是基于理论和历史的结合。

首先，基本前提。现代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基

本理论 表 明，近 现 代 国 家 即 民 族 国 家 ( nation-
states) 是继传统国家 ( traditional states) 、绝对

主义国家 ( absolutist states) ( 在欧洲) 之后的

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内部纵向的权力结构形式

即国家结构形式一般有单一制 ( unitary systems)

和联邦制 ( federal systems) 两种制度: 单一制

一般是指 “主权权力为中央政府所保有，并可

依其意志随意变更地方单位。除了授权给区域

或地方自治单位负责的部分外，其它所有由中

央政府执行的政府权威，都可直接及于其公民。

在单一制体系中，地域性次级单位并不是固定

的”; 联邦制或联邦主义则一般是指 “一个以地

域为 基 础 的 政 治 体 系，其 权 力 分 属 中 央 政 府

( 有时称为国家政府或是联邦政府) 及地方政府

……在此种体系中，中央单位和地方单位的权

威都是来自一部成文宪法的规定”，“地方单位

是固定的，而唯有他们同意才能加以改变”①。

其次，单一制选择的构成要素的分析维度。

现代国家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政治制度体系，其

中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补充制度之间相互支

持与作用，尤其是作为骨架的基本制度往往通

过其他制度得到具体的体现和支持。国家结构

形式作为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制度之一，不仅在

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文件中显现其原则性规范，

而且更在这个国家的政府体系、政党制度尤其

是执政党自身制度乃至与政府关系中得以实体

化和具体化，并进一步在其稳定的运行中动态

鲜活地体现出来。鉴于此，本文对国家结构形

式构成要素的分析维度，至少从以下若干方面

展开: 其一，国家根本法律文件的直接明文规

定，即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结构的基本原则; 其

二，政府体制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组织架构，也

包括中央 政 府 的 组 织 及 其 领 导 人 的 产 生 方 式，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体制等; 其三，政党结

构和制 度，特 别 是 执 政 党 的 基 本 组 织 制 度 等，

这一点尤其在 1949 年的选择中既是构成要素又

是影响因素; 其四，中央与地方在制度设计和

选择过程中及以后一个时期内稳定和方向性关

系的实际运作状况，当然，这一点实际上无疑

包括了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

再次，单一制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维度。

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尤其

是对于非西方的民族国家构建的后来者，从影

响国家结构形式这一基本制度选择的因素来说，

更为错综复杂。概观之，这种选择是外部和内

部、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各种背景、条

件、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

因素看: 其一，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后来者而言，

与其有某种相似性的民族国家构建的先行者和

成功者 无 疑 会 成 为 向 往、仿 效 和 学 习 的 样 板，

这一点即 1912 年的中国之于美国; 其二，地缘

政治的关系或意识形态相同的民族国家构建的

成功者的理念和制度模式更会成为后来者仿效

甚至 “拿来”的对象，这一点即 1949 年的中国

之于苏联。从内部因素看: 其一，现实的社会

结构和政治生态，是国家构建的制度选择中刚

性的、直接的和物质性的因素; 其二，当时社

会政治文化的总体氛围和价值取向，则是刚柔

相济的、韧性的和精神性的因素; 其三，历史

和文化传统，也是一种潜在的规范性和价值性

的因素。民族国家构建中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

选择，往往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1912: 美国模式影响下的单一制选择

这里的美国模式专指以联邦制为主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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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Herbert M． Levine 著，王业立译: 《最新政治学

争辩的议题》，〔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第 312 页。



的美国国家制度和政府体制，即美国国家的构

建模式和基本制度模式， “美国联邦主义的实

行，影响了既想促成统一，又想保留部分地方

自主性的国家”①。1912 年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国

家。在此，笔者只就直接参与构建者的主要代

表的思想、制度设计过程、制度内容、实际运

行来说明该问题，不涉及此间关于联邦制与单

一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论争。
( 一) 美国联邦制影响下新国家创建不同主

体的联邦制取向

1912 年新国家初创阶段的直接参与者主要

有三部分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美国联邦

制的影响，把共和政体和联邦制划等号，作为

新国家构建的制度样板和选项。

首先，作为构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倡导

者和践行者，孙中山的联邦制构想早期见诸兴

中会纲 领 之 “创 立 合 众 政 府”。使 用 “合 众”

一词本身就表明孙中山对美国建国模式和国家

模式的仿效。1903 年 12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的

一次演说中指出，推翻清王朝后，“将建立共和

政体，因为中国各大行省有如美利坚合众国诸

州”②。尤其是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海外的孙中

山多次公开主张中国仿效美国，建立联邦国家。
1911 年 11 月，他在与 《巴黎日报》记 者 谈 话

时指出: “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

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

宜于中 央 集 权，倘 用 北 美 联 邦 制 度 实 最 相 宜。

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整理统

御之责; 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

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此新政府

之成立，不必改换历史上传来之组织，如现时

各省本皆设一督或一抚以治理之，联邦办法大

致亦复如是。”③ 与此同时，他又说: “中国革

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

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因中国

省份过多，人种复杂之故。美国共和政体甚合

中国之用，得达此目的，则振兴商务，改良经

济，发掘天然矿产，则发达无穷。”而在回答法

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关于武昌起义后中国

政局发展的问题时也指出，武昌起义后各省纷

纷响应，表明此乃 “旨在建立一联邦式共和国

的起义”。④ 可见，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

历史关键点上，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

治人物和革命家，孙中山把美国联邦制作为样

板，和中国的地方多样性与当时各省分散举事

的方式相结合，来倡导和论证构建一般意义或

标准样式即美国式的联邦中国。
作为新国家构建中的实力派，起义和独立

各省的态度和取向对构建什么样的新国家也颇

为重要。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

潜等人率先发出了仿效美国、建立联邦制新国

家的倡议。他们的主张和推动直接促成了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的组建。1911 年 11 月 11 日，程、
汤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吁 “请各省公推

代表赴沪”。次 日，又 以 苏 浙 两 省 都 督 府 代 表

雷奋等人的名 义， “以 同 样 旨 趣 通 电 各 省”。⑤

13 日，陈其美 “复就此事转电各省都督征求同

意”⑥。程、汤等人的基本主张如下:

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
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
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
范; 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论，外揭合众
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
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
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会
议，均仅以襄助各州会议为宗旨，至第三次会
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上必
经之阶段。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
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
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
磋商对内对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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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2 年，第 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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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人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
集议。①

美国著 名 华 人 史 学 家 唐 德 刚 对 此 评 论 说:

“此一模仿美制的建议，随即得到武汉方面的完

全赞同，认为 那 确 是 一 定 不 易 之 法。”② 可 见，

这些独立省区的实力派也以美国的联邦制为蓝

本，谋求联邦中国的构建，尽管他们的立场和

出发点或许与孙中山有所不同，但就新国家构

建的制度选择来说，可谓不谋而合。当然，独

立各省对新国家构建的制度选择，地方绅商和

立宪派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基础和力量。不仅

前引苏浙两都督电文就是张謇等所谋划，而且

实际上，武昌首义后，东南各省绅商纷纷起而

呼吁本省响应，并主张构建联邦制国家。广东

省各大团体开会时有人就提出: “今日救亡，只

有二策: 一速行联邦政策，开放二十二省分治，

以御革命风潮。”九善堂总商会也上书广东都督

胡汉民提出: “鄂省黎都督既电粤请派员往鄂，

组立联邦，与 桂 省 政 府 意 见 相 合。商 等 公 意，

以为我粤与各省言语风气，大不相同。且岁入

较各省为多，以本地之财，办本地之事，除外

交费等项照数公摊外，不必兼顾他省，自以联

邦制度为最宜。”③

建国法律文件起草者的态度取向也直接影

响着制度文本的生成，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中

华民国之初两部基本法律文件起草者之一的马

君武。作为同盟会元老级人物，马君武在武昌

起义爆发后，就新国家的构建问题连续在 《民

立报》上撰文表达己见。1911 年 11 月 9 日，他

在 《共和政体论》一文中指出: “共和政体者，

今世界上最合于理论之政体也。”④ 11 月 10 日

的 《论共和国之秩序》一文又说: “瑞士及合

众国有秩序，而其秩序为自然秩序”，自然秩序

比人为秩序更为优越，应为共和国的秩序⑤。显

然，他意在提醒那些共和国的创建者: 共和政

体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政体，而共和政体的

国家制度就是联邦制，联邦制是更好的制度选

项。至此，可以说新国家构建的三类主体的制

度选项都包含甚至指向联邦制，美国联邦制对

正在进行新国家构建的中国的影响可见一斑。

( 二) 美国联邦制影响下单一制选择的曲折

过程

从新国家构建的实际过程来看，武昌起义

后，新国家构建即提上日程，但各省间情况复

杂，既缺乏相互间的协调，又没有统一的领导

和组织。湖北虽为革命先声，但上海则为革命

人士集中之地，两地几乎同时开始中央政府的

建构。起义各省在上海的代表组成 “各省都督

府代表联合会”，承认武昌在开国中的地位，赴

武昌组建临时中央政府。但当时武昌受到清军

威胁，1911 年 11 月 30 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

口英租界举行，湘、鄂、桂、苏等 11 省代表参

加，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临时议长。12 月 2 日，

会议决定由江苏代表雷奋、沪军代表马君武⑥、

湖北代 表 王 正 廷 先 行 起 草 《临 时 政 府 组 织 大

纲》。3 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即通过并对

外宣布。可见，关乎新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具

有宪法性质的这份文件，基本上是三人在一天

内完成的。如王世杰和钱端升所说: “大纲自起

草以致决议，历时不过两日，其经过程序的简

略可以想见。”⑦ 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二天，虽然

这份文 件 又 作 了 修 改，但 基 本 制 度 结 构 没 变。

创制过程如此简单，模仿和学习甚至照搬他者

的情况就必然存在。

从内容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仅为一个

中央政权架构的粗线条设计，并没有中央与地

方关系的直接规定。换言之，新国家的国家结

构形式的制度选择并不明确。虽然还不能认为

它是一个联邦制的文件，但其主要条文已能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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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联邦制的精神。如第一条关于国家元首———

临时大总统的产生方式，规定: “临时大总统、

副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

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

省以一票 为 限。”关 于 国 家 立 法 机 关———参 议

院，规定: “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

组织之……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其派遣方

法，由各都督府自定之。”① 1938 年，王赣愚就

此评论说: “或许我们可以说民元是中国改建联

邦的绝好机会。辛亥革命初成，各省独立，外

为连衡。所谓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就是由各

省代表制定; 且临时大总统的选举，每省投票

亦以一票为限。此时联邦的思想，不独隐约可

闻，且似乎已 见 于 实 施 了。”② 钱 端 升 也 认 为:

“临时政府颇具有联邦制之色彩”， “仅为以省

为单位之政府，而未能认为以全国人民为一总

单位之政府”，但 “当时制定组织大纲者，自起

草以致决议，初无建立联邦国家之意，而乃有

如此规定者，则缘革命发生以后，政府之组织，

纯粹由于各省起义者之联合。因之，所规定制

度，乃暂不得不具联合政府之性质，而缺乏全

国人民组织政府之意义”③。

从 1911 年 12 月 的 《临 时 政 府 组 织 大 纲》

到 1912 年 3 月 的 《临 时 约 法》，仅 仅 三 月 余，

却实现了从带有明显的模仿美国联邦制的制度

设计 的 褪 色，到 模 糊 的 单 一 制 的 重 新 选 择。
1912 年 1 月，临时参议院未成立前，仍由各省

代表会代理举行会议，决定由景耀月、张一鹏、

吕志伊、王 有 兰、马 君 武 起 草 《临 时 约 法 草

案》，并决定以林森等九人负责对草案的审查。
1 月 28 日，不足 40 人的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
2 月初，当清帝退位之事确定、孙中山即将大

总统位让与袁世凯之时，颁布临时约法的迫切

性更加显现。从 2 月 6 日至 3 月 8 日，参议院

连续 召 开 关 于 草 案 的 三 次 审 读 会。3 月 8 日，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通过; 11 日，孙中

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对此，戴季陶评论

说: “《约法》之制定，条文多所未备。然而在

后进之国，立法之经验既缺乏，而研究讨论之

时日，亦甚短促，且明知此 《约法》不过施行

一年，其详明之规定，须以俟诸制定宪法之时，

则其不能十分完美，盖亦无可如何者也。”④

从内容看，《临时约法》的制度设计还保留

了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联邦制的一些痕迹。

如第 17 条规定: “参议院以第十八条所定各地

方所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第 18 条继而规定:

“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

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 其选派方法，由各

地方自定之。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

决权。”此外，还规定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

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得

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⑤ 当然，

较之前者的联邦制色彩，《临时约法》不能不说

是明显减弱了。戴季陶就明确指出: “惟 《约

法》于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毫不明确制定，故

中央伸张 权 力 之 野 心，日 以 发 达。”⑥ 事 实 上，

《临时约法》颁布之后，“改建联邦的声浪已十

分微弱”⑦。

对于从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到 《临时约

法》的变化，时人和后世治史者往往将关注点

放在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上，认为这是 “抑制袁

世凯野心”的 “对 人 立 法”。对 此，谷 钟 秀 作

了另外解释: “各省联合之始，实有类于美利坚

十三州之联合，因其自然之势，宜建为联邦国

家，故采美之总统制; 自临时政府成立后，感

于南北统一之必要，宜建为单一国家，如法兰

西之集权政府，故采法之内阁制”，但被认为是

“借以掩饰当时 ‘对人立法’的真相”⑧。今天

看来，则不尽然。以当时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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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认知和理解程度，美国 = 联邦制 = 总统

制、法国 = 单一制 = 内阁制等这样简单的串联

和划等号也是很正常的。当时亲历临时约法产

生并随后出任临时参议院议长的吴景濂后来对

此说得很清楚: “议约法时，关于取美国制度，

抑取法国制度，当时争论甚多，有速记录可证。

并非为袁氏要做临时大总统，故定此约法，以

为牵制。予始终侧身与议，故知之较详。日后

攻击约法者，皆袁政府所唆使。”① 况且，在以

北洋派和国民党两种势力为主的政治生态之下

构建新国家，统一问题无疑是考虑的重点，而

想达 到 统 一，单 一 制 无 疑 是 更 为 有 效 的 制 度

选择。

从 1913 年 10 月 的 《天 坛 宪 法 草 案》到

1914 年 5 月的 《中华民国约法》，表明国家结

构制度的选择已完全转向单一制。《天坛宪法草

案》第一条就规定: “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

国。”② 这表明 “该草案为一种单一国宪法，而

非联邦宪法”③。由袁世凯主导的 《中华民国约

法》则规定大总统 “总 揽 统 治 权”等 15 项 大

权④，成为一种既没有规定其产生方式，又不向

任何机 关 负 责、几 乎 不 受 任 何 制 约 的 总 统 制，

“拥有不受 限 制 的 权 力 即 意 味 着 拥 有 主 权”⑤。

由此，袁世凯实际上实现了一个人对新国家主

权的拥有，时人指袁氏 “窃国”并不为过，更

重要的则是表明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在现代单

一制外壳之下，复归了变了形的传统的单一制。
( 三) 单一制的不定型: 新国家开初中央与

地方关系的运作状况

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中央与地方关系由于

基本制度的模糊，造成实际运作的混乱，可看

做是一种试验和试错阶段。在中央与地方各方

面都出现因制度规范不清、权力关系混乱而造

成的矛盾和冲突，尤以财政、军政和人事等方

面为甚。纵 观 此 时 段 中 央 与 地 方 的 函 电 往 还，

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问题上。1912 年 1 月 1 日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当天，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发表 《宣言书》，将 新 国 家 的 “政 务 之

方针”概 括 为 五 个 “统 一”，即 民 族 之 统 一、

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和财政

之统一。谈到 “内治之统一”时指出: “国家

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

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

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

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

举。是曰内治之统一。”⑥ 这表明，中央的基本

态度既明确了其施政的主要目标在 “统一”，又

承认地方 “自治”的现实，谋求中央和地方关

系的 “调剂”。2 月，江苏省议会张謇就此致电

南京临时政府，提出: “政府为全国之政府，非

一省之政府，所有政府与江苏都督权限亟宜划

清，以垂永久。”⑦ 正 如 有 西 方 学 者 对 此 指 出:

“革命后的实践经受了自治和中央集权两种相互

对抗的观念的检验，这两种观念在前十年间都

各自赢得了拥护者。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

实验的时代。伴随着实验的是冲突，因为扩大

参政同集中权力的努力相抵触。”⑧ 这种冲突正

是变了形的传统单一制的复归过程。

从 1911 年 11 月到 1914 年 5 月，在两年半

的时间里，中国在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民族国

家的过程中，经历了作为国家基本制度———国

家结构形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从带有鲜

明联邦制色彩的模糊不清的制度初创，中间经

联邦制色彩褪色，到后来现代单一制的粗创而

实际是传统单一制的某种变相复归过程; 从中

央与地方关系的实际运作和关系状态中，则体

现为蕴含着矛盾和冲突的不稳定、不定型的单

一制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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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49: 苏联因素影响下的单一制选择

这里的 “苏 联 因 素”是 一 个 扩 展 的 概 念，

不仅指苏联的联邦制，亦指创制这一国家结构

形式的理念，即列宁和苏共解决多民族和多族

群的大型民族国家构建的 “民族自决”和 “民

族联合”等。
( 一) 革命时 代 中 共 对 苏 联 民 族 联 邦 制 的

“拿来”及变化

1949 年的新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

根本政治 成 果。事 实 上，中 共 自 诞 生 之 日 起，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构建之时，在构想未来中

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时，的确接受了列宁及联共

( 布) 民族殖民地问题的 理 论，尤 其 是 “民 族

自决”和 “民族联合”的理念，当然也包括苏

联的联邦制。

中共从二大开始，就明确了未来国家的联

邦制建构。二大的最低纲领提出: “蒙古、西

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

自由联 邦 制 原 则 上，联 合 蒙 古、西 藏、回 疆，

建立中华 联 邦 共 和 国”。1923 年 6 月，中 共 三

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第八条提出:

“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

系由各该民族自决。”1929 年 1 月，由 毛 泽 东

起草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红 四 军 军 部 “共 产 党 宣

言”》提出，“依照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指示”，发布的 “十大政纲”中第三条规定:

“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民

族的自决权。”1930 年 5 月，《全国苏维埃区域

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公布的 “十大政纲”第

五条规定: “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一切少数民

族有完 全 分 离 与 自 由 联 合 之 权。”同 年 8 月，

《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中华苏维

埃政府实行的 29 条政策中，第七、八条即 “承

认国内各个民族之完全自决权”，“帮助国内各

少数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建立绝对自由独立的

民族共和国”。①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通过的 《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

议案》指出，目前在全世界只有苏联是 “工农

劳苦群众得到了完全解放的国家”，“是一切被

压迫民族的朋友”，并且 “正确地解决了民族问

题”，“只有全世界工农群众与被压迫民族联合

起来，在苏联的领导之下，才能打倒全世界帝

国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制度”。该决议案

规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 本 法 ( 宪 法)

上面，必须明白规定对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民

族自决 权，直 到 离 开 中 国 而 独 立 的 自 决 权”，

“委托中央临时政府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

国发生最密切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与文化上

的联系”。同时，这次大会和 1934 年 1 月第二

次代表大会两次通过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

法大纲》第 14 条规定: “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

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

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

权利。蒙、回、藏、苗、黎、高 丽 人 等，凡 是

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加入

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

域。”1935 年 12 月，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

毛泽东署名的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

人民宣言》称: “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

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

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民族结成联

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②

1937 年 10 月，刘 少 奇 在 《抗 日 游 击 战 争

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中谈到民族政策时指

出: “中国境内一切少数民族实行自决，协助他

们组织自己的自治政府。”1948 年 11 月，刘少

奇在 《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中又从理

论上论 述 了 民 族 的 “自 由 分 立”和 “自 由 联

合”的思 想，指 出 无 产 阶 级 “主 张 一 切 民 族

( 不论大小强弱) 在国际和国内的完全平等与自

由联合及自由分立，并经过这种自由分立 ( 目

的是要打破目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世界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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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的压迫和束缚) 与自由联合 ( 即在打破

帝国主义的压迫之后由各民族实行在完全自愿

的基础上的联合) 的不同具体道路，逐步走到

世界的大同”。① 直到新中国构建的实际操作阶

段，上述联邦制的构想依然如旧。

在这 20 多年中，中共的联邦制构想较长时

期受苏共及苏联的影响，但在新中国成立前还

只能是一种理想，至多有部分的政策内容。当

然，其中也有几点变化和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中共的联邦制构想仅限于中国固有

版图 上 少 数 民 族 聚 居 区，在 “自 决”或 “自

治”的基础上和汉族聚居区结成统一的联邦国

家，而不涉及汉族聚居区各省②。也就是说，中

共的联邦构想仅限于解决新国家构建中对少数

族群 “自决”权或 “自治”权的尊重，汉族各

省区不 存 在 各 “邦 ( 州、省等 ) ”的 建 构，这

一点是非常明确和一贯的。对此，中共二大宣

言就指出: “民国的历史，若以十年来武人政治

所演出的割据现象便主张划省为邦，以遂其各

霸一方的野心而美其名曰地方分权或联省自治，

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因为十年来，一切政权

业已完 全 分 于 各 省 武 人 之 手，若 再 主 张 分 权，

只有省称为国，督军称为王了。所以联邦的原

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③ 因此，更

明确地说，中共的联邦制理念是构建一种特殊

的民族联邦制国家，而不是构建一般意义上的

联邦制国家。

第二，除理念坚持外，现实政治斗争的需

要也是中共主张联邦制的重要动因。除上述削

弱和消解其革命对象实力的需要外，还有反抗

外来侵略的需要，即抗日的需要。1934 年 1 月，

毛泽东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与人民委员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

告》中指出: “争取一切被压迫少数民族环绕于

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

革命力量，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1937

年 8 月，中 共 发 布 《抗 日 救 国 十 大 纲 领》，在

“全民总动员”一项中提出: “动员蒙民回民及

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原

则下，共同抗日。”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

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 “允许蒙、回、

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

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

权，同时与 汉 族 联 合 建 立 统 一 的 国 家。”1939

年 1 月，林伯渠在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

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 “我们对少数

民族是以民族自决为原则，帮助他们提高政治

觉悟及抗日救国的情绪和坚定其对抗战的信心，

帮助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帮助发展少数民族文

化，尊重其宗教习惯，联合他们共同抗日。”④

在此期间，在某些时段上出于现实政治斗

争的需要，中共也曾提出带有一般联邦制色彩

的主张。如 1946 年 1 月，中共代表团在政治协

商会议上提出的 《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第五条

“地方自治”主张: “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

权主义，省得自订省宪，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

的措 施。”其 后 通 过 的 纲 领 和 协 议 中 则 改 为:

“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各地得采取

因地制宜之措施，但省县所颁之法规，不得与

中央法令相抵触。”⑤ 显然是与会各方尤其是国

共双方妥协的结果。
第三，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中，中共在

关于解决新国家中少数民族权利和地位的论述

中，也出现过 “民族自决”和 “民族自治”两

种表 述，或 两 种 表 述 的 并 列。但 这 种 所 谓 的

“民族自治”与后来单一制框架下的 “民族区

域自治”有很大的甚至是质的不同。如 1947 年

4 月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 《内蒙古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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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施政纲领》规定: “内蒙古自治政府系本内

蒙古民族全体人民的公意与要求，根据孙中山

先生 ‘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

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先生 《论联合政府》中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主张

及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精神而成立。”① 1947 年

10 月毛泽东起草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

也有 “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

权利”的表述。实际上， “民族自决”也可以

表达 “民族自治”的意义，正如有西方学者指

出: “尽管 ‘自决’常常用作 ‘民族自决’的

同义词，但它也可以指自治的其他形式，未必

就是指要建立独立的国家。”②

( 二) 苏联因 素 影 响 下 单 一 制 选 择 的 复 杂

过程

1949 年新国家构建的实际过程尤其是 《共

同纲领》的制定，具体鲜活地体现了如何从民

主集中单一制和民族联邦制并存到单纯的民主

集中单一制选择的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苏联

因素的实际作用。这一构建过程源自 1948 年中

共关于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五

一”号召，在得到各民主党派等的积极响应后，

“建国”提上正式日程。同年 8 月，毛泽东电复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时提出 “建立独立、自

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新

国家的构建定了基调。随后召开的全国第六次

劳动大会通过的 《中国劳协政治提案》第一条，

即建 议 大 会 响 应 中 共 召 开 新 政 协 的 号 召，并

“主张由中共召开”。③ 11 月，高岗、李富春代

表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等

达成的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

协议》指出: “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

要问题: 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

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共同纲

领由筹备会起草，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

不久可提出，任何单位亦均可提出自己的纲领

草案。关于如何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及民主联合

政府 ( 即由新政协产生或由人民代表会议产生)

问题及宪法草案问题，先行交换意见，留待筹

备会讨论解决。”这既表明了中共在新国家构建

中的主导和主动地位，又给民主党派和其他参

加者以充分参与和共同协商的机会。
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向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作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

告时指出: “新政协要通过一个共同纲领，这个

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即人民 民 主 专 政 的 国 家，是 无 产 阶 级 领 导 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各民族的

联盟，这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

就是毛主席说的民主集中制。”④ 6 月 30 日，毛

泽东发表 《论人民民主专政》，对中共 28 年的

革命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国家

构建又作了明确强调: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

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

我们的主要纲领。”⑤ 所以，1949 年的新国家构

建实质就是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国家制度化的过

程。显然，新国家构建的基调和大原则是属于

单一制的。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受苏联的影响是很

自然的，尤 其 在 新 国 家 的 构 建 方 面。实 际 上，

早在 1948 年 10 月，毛 泽 东 就 曾 致 电 斯 大 林，

告知要亲赴苏与之商谈建国大计，只因国内战

争形势发展迅猛，脱不开身而未能成行。1949

年 1 月底，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

扬来华听取和交换中共建国的方略和意向。进

入 6 月，建国问题已刻不容缓，中共派出由刘

少奇率领的代表团访苏，一个重要和直接的用

意就是关于建国问题征求和听取苏联和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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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1949 年 7 月 4 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

央给联共 ( 布) 中央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谈

到: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实现中国的统

一，这是中国的一种伟大的进步……但是由于

中国的落后，交通不便，过去帝国主义的势力

范围与封建势力的割据，全国统一的经济体系

尚未形成，所以在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

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目

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

确的和有害的。”7 月 6 日，刘少奇在 《关于向

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 设 经 验 问 题 给 联 共 ( 布)

中央斯大林的信》中说道: “我们想利用在莫斯

科的短短时间学习苏联，想要知道的问题大概

如下: 一、苏联的国家组织。其中包括……中

央与地方的 关 系。”7 月 18 日，刘 少 奇 通 过 电

报向中央汇报代表团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时说，

斯大林首先问及 “各省政府及东北等区域的政

府是否服从将来的中央政府? 将来中央政府是

否有权力批准与撤换各省及各区域政府的主要

人员?”等问题，“在我们答复各区域 ( 例如东

北) 及各省政府服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有权

力批准和撤换各区域及各省选举的政府负责人

之后，斯大林说: 你们目前不实行过分的中央

集权的观点，是对的。其意就是说，在地方政

府服从中央政府的条件之下，不要实行过分的

中央集权。但斯大林很注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

府分裂现象之可能发生”。①

可见，苏联因素对 1949 年新国家构建的影

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自中共建立以来一以贯之

的苏共和苏联民族联邦制的理念、原则和制度

事实; 二是构建新国家之时苏联的即时性影响。

这两个方面中前者的影响显然更大更深，但两

个方面的影响是基本一致的。

作为新国家构建的关键，《共同纲领》的起

草、修改、通过是一个复杂甚至是反复的过程，

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共同合作、历

时近一年的结果。从 1948 年 10 月到 1949 年 6

月是 《共同纲领》形成的第一阶段，基本上是

中共单独起草的第一稿和第二稿。1948 年关于

召开新政协 的 “五 一”号 召 发 出 后， “不 久，

中共中央即组织起草共同纲领草案。一九四八

年十月，写出第一稿，名称为《中国人民民主革

命纲领草稿》。第一稿除序言外，分总则、政治、

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

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十部分……同

年十一月，又形成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

稿》第二稿。第二稿分为三部分: 人民解放战

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

领、战时具体纲领。一九四九年二月，周恩来

对第二稿作文字修改后，把它同其他有关新政

治协商会议的文件草案一起汇编成 《新的政治

协商会议有关文件》。”②现 收 录 于 《建 国 以 来

周恩来文稿》中的 《〈共同纲领〉提纲》一文，

没有明确的写作时间，但从文章内容看，是一

个简单提纲，其中仅在 “经济”方面提到中央

与地方财政关系，应属于第一阶段的产物。

第二阶段从 1949 年 6 月到 9 月。1949 年 6

月 15 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16 日，新

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及常务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召开，成立了六个小组，具体担负各项

工作。第三小组以周恩来、许德珩为正、副组

长，负责起 草 共 同 纲 领; 第 四 小 组 以 董 必 武、

黄炎培 ( 黄南下期间由张奚若代) 为正、副组

长，负责起草政府组织大纲。18 日，第三小组

第一次会 议 决 定 由 中 共 起 草 共 同 纲 领 的 初 稿，

组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

化教育、其他 ( 包括华侨、少数民族、群众团
体、宗教问题等) 五个小组讨论，写出具体条

文，供起草人参考。③ 6 月 18 日、21 日，周恩

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和

对会议记录稿的批语中写道: “共同纲领决定联

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

去年在哈尔滨的各党派代表曾委托中共方面拟

定一个草案，我们也曾两度起草。可是去年工

·77·2013 年第 8 期

①

②

③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第 7—8、23、30、33 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第 12 页。
杨建新等编著: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第 61 页。



作重心在 动 员 一 切 力 量 参 加 和 支 援 解 放 战 争，

现在重点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及肃清反动

残余。这是长期性的工作，因此，中共方面第

二次的草稿也已不适用。”① 6 月下旬，周恩来

用一周时间起草共同纲领稿，之后主持召开了

七次会议，反复讨论修改后正式形成 《共同纲

领 ( 草案) 》。到 8 月 22 日，周恩来将 《〈新民

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毛泽东审阅，

并在其 “一般纲领”中写道: “我们主张的新

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

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亦即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制度”，强调 “只有这个

制度，才能 做 到 中 国 境 内 各 民 族 的 平 等 联 合，

使各民族在国家政权中皆享有平等地位，实现

各民族 的 自 治 权，并 根 据 自 愿 与 民 主 的 原 则，

组成中 华 各 民 族 联 邦”②。在 “政 治 法 律”部

分，规定: “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

民族皆有权成立各级政权中的民族自治区，实

行民主的民族联盟”，“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各

级人民 政 府 为 上 下 级 的 关 系，在 目 前 情 况 下，

中央人民政府宜根据本纲领的原则多授权地方

为因地制宜的措施”③。可以看出，一方面，国

家结构形式上有 “民族联邦”的规定; 另一方

面，整个政府组织上又有 “民主集中制”的规

定，实际既包含当然的联邦制又包含当然的单

一制，二者之间不协调也不匹配。如果实行民

族联邦，就意味着民主集中制将在这部分地区

的政府组织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难以真正实

现; 而一旦全面实现民主集中制，也就意味着

所谓民族联邦制徒有其表。

这种实际的矛盾状况表明，中共及各民主

党派在新国家构建的认知上还存在模糊的地方，

因此改变是必需的。发现并加以改变的是毛泽

东。毛泽东对 《共同纲领》的起草和制定非常

重视，不仅从宏观上指导定基调，而且多次修

改和校对，现收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一册的开篇文献就是毛泽东从 1949 年 9 月 3 日

到 11 日的五次批示，从中也能显示他对这一工

作抓得很紧及其急切心情④。关于这种变化的具

体经过和缘由，据 1983 年为李维汉执笔起草给

中央书记处和邓小平 《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

的问题》一信的黄铸回忆:

信中讲到了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的转变过程。他 ( 李维汉———引者注) 在信中
说: “1949 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
就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作
了点研究，认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
行联邦制。理由是: ( 一) 十月革命后苏联少数
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47%，与俄罗斯民族相
差不远。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6%，

并且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 ( 二) 苏
联实行联邦制是逼出来的。本来，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都主张在统一的 ( 单一制
的) 国家内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只
在例外的情况下允许联邦制……俄国经过二月
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实际上已
经分离为不同国家……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采取
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型式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
起来，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我国则
是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
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
没有经过民族分离。同时，我研究了斯大林把
自治分为行政自治、比较广泛的政治自治、更
加扩大的自治、最高自治形式即条约关系四级
的论述，觉得其中行政自治一级适合中国国情，

建议采用。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建议，这就是
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⑤

而具体的改变就在 9 月 5 日毛泽东对 《共

同纲领》草案的修改。有研究者指出: “《共同

纲领》第三次起稿阶段中，最早的一份过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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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只是文字略有不同。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 2 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12 页。



是 1949 年 9 月 5 日 毛 泽 东 修 改 的 一 份 铅 印 稿

《中国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共 同 纲 领 ( 草 案) 》。

在这份草案中，‘民族自决’、‘组成中华各民

族联邦’的提法都没有了。”① 在这之后的第三

天，周恩来向政协代表作了 《关于人民政协的

几个问题》的报告，结合历史和现实深刻分析

了新国家构建的内外部环境，从维系民族国家

统一和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改民族联

邦制为民族区域自治制 ( 单一制) 的考量。周

恩来指出: “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这里

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

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

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

的统一。”周恩来强调说: “任何民族都是有自

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

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

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

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

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

治的权力。”② 中共的这个改变，得到了民主党

派、民族代表及各方面人士的广泛赞同和支持。

这样，在采纳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周

恩来 9 月 5 日、11 日、13 日三次修改的 《共同

纲领 ( 草案) 》规定: “第十五条 各级政权机关

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

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

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

人民共 和 国 成 为 各 民 族 友 爱 合 作 的 大 家 庭”;

“第五十一条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

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

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

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

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③这些

内容清楚地表明，新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的设

计取消了民族联邦制，事实上改变了单一制和

联邦制两种国家结构形式并存的矛盾设计，统

一于一 种 新 型 的 单 一 制———民 主 集 中 单 一 制。

解决新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不再选择在国家

结构形式这个国家构建的最高层次也是最基本

的制度上，而是在国家结构形式的单一制框架

下，通过实 行 民 族 区 域 自 治 制 来 实 现。因 为，

民主集中制作为整个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无

疑是新国家构建的基调和大原则，如果再以民

族联邦制这种国家结构形式来解决新国家内部

的民族 问 题，与 民 主 集 中 单 一 制 并 列 和 冲 突，

势必造成新国家难以构建。而且，民族联邦制

是学习和接受苏共和苏联的理念和经验，并未

结合中国实际加以系统论证和具体的制度设计，

而民族区域自治制恰恰是这种论证和设计的结

果。进而言之，在单一制的框架下，以民族区

域自治制解决新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从整个

国家和民 族 生 存 发 展 的 大 局 和 长 远 利 益 来 说，

无疑是比民族联邦制更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

选择。

这一改变后，1949 年 9 月 13 日，新政协筹

备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决 议 修 改 《共 同 纲 领 ( 草

案) 》，交 即 将 召 开 的 新 政 协 大 会 代 表 分 组 讨

论，同时修改并基本通过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

法 ( 草案) 》。16 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 次 会 议 通 过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组 织 法 ( 草

案) 》和 《共同纲领 ( 草案) 》。17 日，新政协

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常委会所提出

的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 草案) 》和 《共同

纲领 ( 草案) 》，并授权常委会提交新政协第一

次全体会议。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作为筹备会第三、四

小组 组 长 的 周 恩 来、董 必 武 分 别 向 大 会 作 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报告”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 报

告”。27 日，大会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组织法》; 28 日，会议各单位及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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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纲领 ( 草案) 》整理委员会分别讨论了 《共

同纲领 ( 草案) 》，并于 29 日经大会讨论通过。

从已通过的 《共同纲领》和 《中央人民政

府组织法》两部新国家的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

中，能够清楚地看出新国家的单一制性质。《共

同纲领》第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

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

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第十五条规

定 “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主

要原则为: 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

作……在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和 人 民 政 府 委 员 会 内，

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级人民政府均

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

国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第十

六条规定 “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

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

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①。 《中央人民政府

组织法》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

第四条规定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以及第七

条关于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委 员 会 具 体 职 权 的 规 定，

尤其是 “任免或批准任免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

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 主 要 的 行 政 人 员”

的规定②，凸显了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及对地方

的领导和控制。负责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起草工作的董必武在谈到草拟经过时说道: 中

央政府的组织原则是 “民主集中制，它具体的

表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行使中央国家

权力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设主席、副主席

而不设主席团，也不设常务委员会。苏联采行

联邦制，有十六个共和国，每一共和国在中央

有一位副主席，所以自然组成了主席团。我们

没有这个事实，也就不必仿行此制”③。1954 年

10 月 第 一 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 颁 布 之 际，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次重申民主集中制原

则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体现是 “所有的地方

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

中央的原则”④。
( 三) 单一制特征的初显: 中央与地方关系

初期的实际运作

从中央 与 地 方 关 系 初 期 的 实 际 运 作 来 看，

也充分显现了单一制的特征。首先，地方行政

区域的决定权在中央，地方各级行政区域是由

中央直接划分抑或最后决定的; 其次，地方各

级政权 ( 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政府) 的构建是在

中央统一的领导和指导及规范下实现的，民主

集中制当然也是地方国家机关的根本组织原则，

中央颁布了从大区到县乡政府的 《组织通则》;

再次，地方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一般

是由中央直接委派抑或中央最后决定的，并且

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干部调动和使用也由中央

决定; 最后，地方完全在中央及领导人的政令

和指示下行事，且没有立法权。

总体来看，1949 年的新国家构建，虽然构

建的主导者———中共长期受列宁民族问题的理

念和苏联联邦制经验的影响，但最终还是选择

了单一制，同 1912 年新国家构建的结果相比，

无疑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北京 100872)

( 责任编辑 吴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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